王健法学院讲座管理办法（2026年修订）

一、讲座申请
1.各教研室每年度有3场讲座额度，教研室根据各自情况，提出讲座申请。
[bookmark: _GoBack]2.教研室协商后，由具体联系人向院长提出讲座申请，由院长同意后，确定讲座类型及酬金发放渠道。
3.学院支持的讲座系列，主要包括：
（1）私法方向适用惟新系列讲座，包括：民商法教研室、经济法教研室、诉讼法教研室、知识产权法教研室，公法方向适用漫修和隆安两个系列讲座，包括：法理学教研室、宪法学与行政法教研室、法制史教研室、国际法教研室、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研室和刑法教研室（隆安专项用于刑法）。
（3）学院鼓励各教研室专业老师，通过与外部合作的方式，设立更多院级专项系列学术讲座。系列讲座中，除了保障本教研室3个讲座额度外，其余的讲座经费由具体联系人依照学校和学院的相关规定，自行支配。
二、费用保障
1.讲座专家费原则上为5000元/场。
2.讲座公杂费（交通、住宿、用餐等）原则上不超过1000元/场。
3.如讲座整体费用超过以上额度，需由讲座具体联系人单独向学院院长申请，由院长和党委书记同意后，向赞助方提出申请。
三、讲座报备
1.讲座类型确定后，具体联系人与学院综合办联系，按照对应的讲座模板填写讲座信息表，预定会场，并请讲座专家提供讲座知情函。
2.讲座邀请人在系统中提交讲座申请报学校宣传部审核（知情函作为附件上传）。
四、讲座准备
1.综合办通知印刷厂及物业，按照海报模板准备海报、席卡。
2.如讲座具体联系人可以在学院提供的专家费和公杂费范围内自行安排讲座用餐、住宿、差旅需求的，由学院综合办联系律所申请酬金，并直接拨付给具体联系人。
3.如讲座具体联系人认为需要学院协助提供讲座课酬发放、预定用餐、住宿、差旅，由学院综合办联系律所申请酬金，并将相关经费拨付给科研秘书。科研秘书在科研条线负责人的领导下，协助开展讲座相关后勤保障工作。
五、讲座宣传
1.海报定稿后，综合办在院内张贴海报，在学院官网、官微同步进行推送。综合办在讲座群中通知学生。
2.讲座结束后，视情况看是否发布讲座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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